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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记卡快捷支付服务协议 
 

在接受本协议之前，请您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

（特别是以粗体标注的内容）。如果您不同意本协议的任何

内容，或者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解释，请不要进行后续

操作。如有疑义,请及时拨打中国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66咨

询。 

为规范双方业务行为，本协议由甲方（中国银行借记卡

个人客户）、乙方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）本着平等互利的

原则，就借记卡快捷支付服务相关事宜达成本协议。甲方通

过签约页面确认，即表示甲方同意接受本协议的全部约定内

容，确认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 

第一条 业务定义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记卡快捷支付服务（以下简称

“快捷支付服务”）是指乙方和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

公司分别与甲方进行业务签约后，乙方可按照甲方授权，直

接根据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对签约借记卡账户

发送的指令，扣划甲方相关账户资金的支付服务。 

第二条 权利和义务 

一、甲方应保证用于快捷支付服务签约的借记卡为本人

所有，保证在签约过程中提供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保

证支付行为合法并未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，否则因此造

成乙方及第三方损失，由甲方负责赔偿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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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方同意将签约过程中填写或确认的卡号、姓名、

证件号码、手机号码等客户信息及短信验证码等作为确认甲

方身份的验证要素，乙方验证上述信息与甲方在乙方预留信

息一致并验证甲方填写的短信验证码一致后，即视为获得甲

方的授权，乙方与甲方成功签约借记卡快捷支付业务，乙方

为甲方签约借记卡账户提供快捷支付服务。甲方已知晓上述

服务会使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据此知悉甲方的

相关信息。基于提高交易安全的目的，乙方有权变更上述身

份确认要素。甲方之前向乙方所提供的信息发生变化，如身

份证件过期客户未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未提出合理理由的，

乙方有权中止或终止该业务。 

三、甲方同意乙方就快捷支付服务的开展向通联支付网

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必要的甲方留存在乙方信息，如卡

号、姓名、证件号码、手机号码等。甲方已知晓上述服务会

使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据此知悉甲方的相关信

息。 

四、甲方开通快捷支付服务后，同意并授权乙方在本协

议约定的服务范围内按照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

发送的交易指令从甲方签约的借记卡账户中主动扣划资金。

甲方不应以未在交易单据中签名、签名不符、非本人意愿交

易、未验证借记卡支付密码等原因否认交易、要求乙方退款

或承担责任。甲方须在其签约借记卡的余额范围内进行支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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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则乙方有权拒绝执行交易指令。 

五、乙方可根据快捷支付服务发展需要，设置或修改支

付限额，甲方对此无异议，甲方办理快捷支付服务时需同时

受乙方和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设置的支付限额

的约束。如甲方实际支付金额大于相应支付限额，乙方有权

拒绝执行交易指令。 

六、甲方在使用快捷支付服务过程中，应重视并防范包

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: 

1.甲方手机被盗或未经本人许可或同意被他人使用，以

及甲方在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的账户、密码

等重要信息被其他人猜出、偷窥或通过木马病毒、假冒网站、

欺诈电话或短信等手段窃取，从而导致甲方信息泄露、资金

损失、账户被恶意操作等风险。 

2.甲方遗失借记卡或泄露借记卡账户信息、本人身份信

息、短信验证码、安全认证工具等敏感信息，从而导致甲方

信息泄露、资金损失、账户被恶意操作等风险。 

3.甲方更换手机号时未取消以原手机号开通的短信提

醒服务，当原手机号被他人使用时，造成账户信息泄露等风

险。 

4.甲方使用设备的操作系统、杀毒软件、网络防火墙等

软件未及时更新或安装补丁程序，导致信息泄露、资金损失、

账户被恶意操作等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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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应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防风险：妥善保管本

人的借记卡账户信息、本人身份信息、短信验证码、安全认

证工具、在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账户及密

码等敏感信息；避免使用容易被他人猜出或破解的密码，并

定期更新密码；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设备操作系统、杀毒软件、

网络防火墙等系统软件漏洞和病毒；对于遗失借记卡及时办

理挂失或销户；经常关注账户内资金变化，如发现未经本人

许可或同意的借记卡快捷支付交易，应马上终止快捷支付服

务等。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前述风险所致损失，由甲方自行

承担，与乙方无关。 

七、甲方不得进行虚假交易、洗钱、制裁违规、诈骗、

恐怖融资等行为，且有义务配合乙方进行相关调查，一旦甲

方拒绝配合进行相关调查或乙方认为甲方存在或涉嫌虚假

交易、洗钱、制裁违规或任何其他非法活动、欺诈或违反诚

信原则的行为、或违反本协议约定，或甲方受到联合国、中

国或其他需适用制裁发布主体的制裁的，乙方有权采取以下

一种、多种或全部措施：（1）暂停提供本协议项下快捷支付

服务；（2）终止本协议；（3）取消客户的用卡资格。若因甲

方的前述行为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应负责赔偿并承担

全部法律责任。 

八、甲方可依法向乙方查阅或复制本人个人信息，发现

信息有不准确或不完整的，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乙方及时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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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更正或补充等必要措施，甲方有权依法请求乙方及时删除

相关信息。乙方联系方式：电话 95566。 

九、乙方应在满足法律法规要求、符合业务办理需要以

及应对可能发生的争议解决所必需的时间内保存甲方信息。

乙方应适用符合业界标准的安全防护措施保护该等信息，防

止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、公开披露、适用、修改、损坏或丢

失。乙方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及本协议约定处理

相关信息并承担保密责任。 

第三条 差错和争议的解决 

一、本协议项下，乙方仅为经甲方同意并授权依据          

公司提供的交易指令实施资金扣划服务。甲方因购买商品或

服务而产生的一切关于商品或服务质量、商品交付，交易款

项扣收与划付的争议均由客户与商户或商品或服务的实际

销售商自行协商解决，与乙方无关。 

二、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，如发生争议，应协商

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应向甲方签约的借记卡的开

户行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四条 协议的效力 

一、因乙方系统升级、改造而引起的服务取消、暂停或

者服务内容等变化，或根据快捷支付服务发展需要修改本协

议 、 服 务 时 间 或 其 他 业 务 规 则 ， 乙 方 将 在 网 站

【http://www.boc.cn】等渠道提前进行公告，若甲方拒绝此



 6 / 6 
 

修改，有权在公告规定的合理时间内解除签约关系，终止相

关服务，若甲方在公告的变更或协议修改生效日期后未解除

签约关系的，即视为甲方同意并接受该变更或修改。 

二、甲方可通过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

解约渠道或乙方提供的渠道（如手机银行），主动发起解除签

约关系的申请。快捷支付服务签约关系一旦解除，本协议即

告终止，但协议终止前已发送乙方处理的交易指令仍有效。  

如因签约卡注销、补（换）卡等任何原因导致卡号变更

或失效，视同原快捷支付服务签约关系解除，须重新签约。 

三、本协议是乙方其他既有协议和约定的补充而非替代

文件，如本协议与其他既有协议和约定有冲突，应以本协议

为准。 

四、甲方同意，如乙方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

司终止合作关系，本协议服务自动终止。 

五、本协议的成立、生效、履行和解释，均适用中华人

民共和国法律；法律无明文规定的，可适用通行的金融惯例。  


